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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促进我市建材工业

转型升级健康发展的实施方案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建材工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近年来，我市建材工业发展平稳、结构逐步优化，但受经济增速回落、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我市建材工业出现企业竞争力不足，行业整体效益下滑的趋势。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4号）要求，促进我市建材工业转型升级、健康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美丽天津建设的总体要求，在供给侧截长补短、压减过剩产能，改善企业发展环境，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扩大新型、绿色建材的生产和应用，优化产业布局和组织结构，有效提升建材工业的质量和效益。

　　二、工作目标

　　控制总量，优化存量，提升企业竞争力，使我市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保持在合理区间；提高建材产品深加工水平和绿色建材产品比重，加大高品质绿色建材的推广应用力度；强化建材生产过程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建材工业效益好转，全行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

　　三、主要任务

　　（一）压减过剩产能。

　　1．严禁新增产能。2020年底前，严禁备案和新建扩大产能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建设项目；2017年底前，暂停实际控制人不同的企业间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产能置换。《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印发后核准或备案的项目，凡未按规定开展产能置换导致新增产能的要严肃查处，市、区两级国土、环保、市场监管等部门和金融机构一律不予支持。对国发〔2013〕41号文件印发前的水泥违规项目，未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告、认定或明确由地方视情处理的，停止生产许可受理，已受理的一律不予许可；存在落后设备、工艺、违规产能以及生产淘汰类产品的，一律不予受理、不予许可。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或危险废物、电石渣等固废伴生水泥项目，必须依托现有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进行不扩产能的改造。新上工业玻璃项目，熔窑能力超过150吨/天的，应依托现有平板玻璃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严防借开展协同处置、发展工业玻璃之名建设新增水泥熟料、平板玻璃产能的项目。（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市国土房管局、市环保局、市市场监管委、市金融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2．淘汰落后产能。加强对企业各类污染物排放的监测，对违法排污企业实施处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关闭。严格安全生产执法监督，依法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建材企业，并向社会公布被查处企业名单。加大抽检力度，产品质量达不到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依法查处并责令停产整改，6个月内未整改或整改仍不达标的，依法关停退出。依法查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水泥产品和无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水泥产品的违法行为并予以通报。加强对单位产品能耗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能耗超限额的，应在6个月内整改达标；确需延长整改期限的，经申请可延长不超过3个月的期限；逾期仍不达标的，依法关停退出。开展行业落后产能设备清查，对发现使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淘汰类工艺技术与装备的企业，立即关停退出。（市环保局、市安全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委等部门与各区县人民政府分工负责）

　　3．推行错峰生产。在冬季采暖期开展水泥熟料错峰生产，缩短水泥熟料装置运转时间，压减采暖期间熟料产量，减轻采暖期大气污染。错峰期间鼓励企业组织员工开展相关技能培训。（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市环保局、市人力社保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二）提升建材品质。

　　1．停止生产32.5等级复合硅酸盐水泥，重点生产42.5及以上等级产品。加快发展专用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水泥制品和部件化制品。鼓励固废替代自然资源，发展机制砂石、混凝土掺合料、砌块墙材、低碳水泥等产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市建委、市市场监管委等部门分工负责）

　　2．提高玻璃深加工水平和产品附加值，推动电子信息用屏显玻璃基板、防火玻璃、汽车和高铁用风挡玻璃基板等新产品发展。发展以岩棉保温材料、铝酸盐耐火材料、防火保温材料等为重点的节能环保新型建材，扩大建筑新材料产业规模。（市工业和信息化委负责）

　　3．推广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建材工业鼓励应用技术和产品公告目录的产品，对建材工业节能减排、产品升级换代、提升质量效益等项目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市金融局、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银监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三）推广新型建材。

　　1．从政府投资项目和公共建筑入手，推广使用高强钢筋、钢结构，以及本质安全、节能环保、轻质高强的墙体和屋面材料、外墙保温材料、结构与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板等。组织开展高效保温材料、生物纤维增强木塑产品的研发、推广和工程示范。（市建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分工负责）

　　2．鼓励使用可再生资源制备新型墙体材料，提高生物质纤维增强的木塑、镁质建材和水性涂料、胶黏剂、高分子防水材料、密封材料、热反射膜、管材、薄型化陶瓷砖以及节水、轻量的卫浴洁具等产品在建筑中的应用比例。（市建委负责）

　　3．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中，推广使用低辐射镀膜（Low—E）玻璃板材、真（中）空玻璃、安全玻璃、个性化幕墙、光伏光热一体化玻璃制品以及节能门窗等。（市建委负责）

　　（四）促进绿色发展。

　　1．紧密围绕绿色建筑和建材工业发展需求，积极开展绿色建材评价标识工作，发布绿色建材产品目录，做好绿色建材和设备评价标识工作的宣传和培训，加强社会监督。建立日常管理工作机构，开展评价机构申请及备案，发布我市绿色建材评价标识信息，对我市绿色建材评价标识应用进行协调和监管。（市建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分工负责）

　　2．加快推进我市建材企业清洁生产和工业锅炉煤改燃工作进度，引导企业向已建成工业园区聚集，集中使用清洁能源，统一处理排放的污染物。推广使用窑炉高效燃烧、余热利用等技术，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水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市环保局分工负责）

　　3. 对水泥行业实行基于能耗限额标准的阶梯电价政策。落实水泥产品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节能减排。（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国税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四、重点工作措施

　　（一）严格执行天津市禁止制投资项目清单（2015年版），坚决遏制水泥、平板玻璃新增产能等禁止类项目。进一步清理并公开我市水泥、平板玻璃行业建设项目，如发现国发〔2013〕41号文件印发后核准备案、点火投产的项目，查明具体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对隐瞒信息或违规建设的项目，一经举报并查证属实，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委与各区县人民政府分工负责）

　　（二）落实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对化解过剩产能、实施兼并重组以及有前景、有效益的建材企业，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违规新增水泥熟料、平板玻璃产能的企业停止贷款。通过提供并购贷款、并购票据等方式拓展融资渠道，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建材企业并购重组。（市金融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委、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银监局、天津证监局、天津保监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三）加强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的规范管理，对已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水泥行业和平板玻璃行业规范条件公告的企业，开展年度监督检查，督促企业执行规范条件。年度监督检查达不到要求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撤销其公告资格。（市工业和信息化委负责）

　　（四）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充分利用现有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加快推进高性能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和矿物功能材料的产业化，提高关键材料保障能力，满足下游产业需求。（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分工负责）

　　（五）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支持有意愿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建材项目，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转移过剩产能。开展建材企业知识产权政策培训，提高建材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搭建有针对性的服务平台，指导企业依法维权。（市商务委、市知识产权局分工负责）

　　（六）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引导企业遵规守法、规范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宣传贯彻国家和我市有关政策，反映企业诉求，加强对行业关键和共性问题的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市建材业协会负责）

　　市有关部门、各区县人民政府要认真落实本实施方案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根据各自职责制定工作计划和具体措施，每半年将工作进展和落实情况报送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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